
芙蓉区人民法院制作的《离婚证明书》。 记者 顾荣 摄

A05民生2021年4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黄海文 美编/刘迎 校对/黄蓉

看
法
院
颁
发
︽
离

婚
证
明
︾视
频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微信办理

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鼎极文化独家总代理省级媒体 权威有效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玖佰
通讯设备经营商行遗失由长沙
市芙蓉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0
年 11 月 17 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
0102MA4RW0A31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泳华通讯店遗失
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7 年 9 月 28 日核发的工
商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2430104MA4M5L4
UXC，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102 执恢 72 号
之一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原查
封案号：（2019） 湘 0102 财保
115 号， 现将登记在被执行人
刘国峰名下位于长沙市天心区
书院南路 799 号南湖东怡大厦
3046 房的证号：湘（2017）长沙
市不动产权第 0055671 号的房
屋不动产权证和对应的证号：
20170067843 他项权证一并登
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蓝山县仰东超市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谭艳平，电话:18975777778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111 执 510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王敏名下的位
于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 821 号
明昇时代广场 04地块 11 栋 1702
号房屋、归买受人欧阳明所有；
将产权证号为：20190334735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
编号为：20190316537 号的他
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102 执恢 92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蒋海云名下位于长沙市
天心区书院南路 799 号南湖东
怡大厦 738 号房屋、产权证号
为：湘（2017）长沙市不动产
权第 0055672 号的房屋不动产
权证与编号为 20170067844 号
的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邵东市人民法院
（2020）湘 0521 执 316 号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将被执行人李少
军名下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马
王堆南路 79 号西子花苑 3 号栋
802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7162
25916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编
号为长国用（2009）第 061907
号的国土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湖南省邵东市人民法院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3 执 3965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熊伟名下的位于长
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 431 号东
塘瑞府 1707 号房屋、转移登记
至买受人廖素敏的名下；将相
对应的编号为：长国用（2014）
第 026313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102 执恢 76 号
之一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原查
封案号：2019 湘 0102 财保 110
号， 现将登记在被执行人陈岸
兴名下位于长沙市天心区书院
南路 799 号南湖东怡大厦 1335
房证号：716231735 的房屋不动
产权证和证号：516072818 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湖南幕山化工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减资，注册资本
由 600 万元减至 200 万元。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或者要求
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刘玉
琴，电话 18975029820

为何芙蓉区法院会专门制
作《离婚证明书》？缘于芙蓉区人
大代表、湖南湘旭律师事务所主
任律师罗一辉的建议。

“我国合法离婚主要有两种
途径。一是到民政部门协议离婚，
一是由法院判决准许离婚。由法
院判离并出具《离婚证明书》的，
其法律效力等同于民政部门的
离婚证。”罗一辉说，我国审判制
度采用的是二审终审制，当离婚
案件宣判后，是否一审就生效，还
是要到二审才生效，都需要再次
到法院去确认。而且，生效文书上
所印的时间，并不是当事双方离
婚的时间，这也让法院出具规范

的《离婚证明书》有了可行性和必
要性，这也是他提出建议的初衷。

收到罗一辉代表的建议后，
芙蓉区人民法院专门在党组会
上讨论并专题作了研究，最终出
台了《关于对生效离婚纠纷案件
当事人发放〈离婚证明书〉的若
干规定》， 确定了这份证明的法
律效力。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审管办（研究室）副主任谢丹表
示，出台离婚证明书，一是及时
响应人大代表建议的重要举措，
也是落实队伍教育整顿的“便民
利民，司法为民”的重要举措。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钟建林
视频 顾荣 剪辑 何佳洁

本报4月26日讯“我怕这是老人的
救命钱……” 在公交车上对八旬老人下
手，包里8000余元却只“拿”500元。今天，
记者从湘潭市公安局获悉， 男子唐某害
怕偷太多量刑重选择“退回”大部分钱。

4月7日下午， 湘潭市一辆五路公交
车上， 一名中年男子尾随一名年近八旬
的老人上车， 并和老人前后排坐在了老
弱病残孕位置。他到底想干啥呢？公交车
上的监控将他的小动作都记录了下来：下
午3点51分， 男子把手伸向车壁和车座的
缝隙，反复多次，很快，从前座老人包里抽
走了什么，还低着头数了数。随后，男子起
身离座，老人察觉有点不对劲，往后左顾右
看，检查了一下包，没有发现异常。

“包里本来有8000多，回家一清点，发
现少了500元。”被盗老人回家才发现钱少
了，立即选择报案。接到报警后，岳塘区公
安分局五里堆派出所民警通过线上比对，
线下走访调查，将犯罪嫌疑人唐某抓捕。

“嫌疑人说自己没工作， 确实需要
钱，但8000元太多了，心理压力大，担心
是老人的救命钱，就数了500，把剩下的
钱又塞了回去。” 派出所副所长申宇告
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目前，老人被盗的500元已追回，唐
某已被刑事拘留。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谢孟衡 李宇

离婚证明书亮相，既遮“伤疤”又便民
长沙芙蓉区人民法院首次公开颁发，当事人去职能部门办事不必再带判决书

本报4月26日讯“有《离婚证明书》方便多了！法律是严肃的，但芙蓉区法院是温
暖的。”今日，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市民欧女士领到了法院颁发的首张《离婚证
明书》，有了这个证明书，今后到职能部门去办事，不必再拿着厚厚的离婚判决书，还
要开具生效确认书，也不必担心“自己为何离婚”、“孩子的个人信息”等隐私被他人窥
探，甚至品头论足。 （扫报眉二维码看新闻视频）

一本小册子，保护隐私遮盖“伤疤”

法院出台“证明书”相关规定

担心是救命钱？
小偷偷走8000元
又退还老人7500元

本报4月26日讯 申请
案件执行，不用再提交生效
法律文书；给有需要的司法
救助案件申请人提供心理
咨询、疏导和帮扶服务……
记者今天了解到，湖南高院
党组决定，在全省法院集中
推出10项司法便民利民惠
民措施。

10项司法便民惠民措
施包括：

在诉讼服务场所建设
无障碍通道，方便残疾人参
加诉讼活动。

进一步优化适老诉讼
服务，在诉讼服务场所为老
年人预留便捷、 安全的通
道，视情形设置老年人专门
窗口，保留老年人熟悉的纸
质诉讼书状模板、现金支付
诉讼费等传统服务方式。

申请执行案件立案时
无需提交人民法院生效裁
判文书或生效证明。

持续开展清理拖欠民营
企业、 中小微企业账款和农
民工工资专项活动， 为此类
案件提供绿色通道， 缩短办
案周期，依法高效审结执行。

切实维护军人及其亲
属合法权益，对军人军属追
索劳动报酬、抚恤费、社会
保险费和交通事故、医疗事
故、工伤事故或其他人身伤
害事故赔偿等案件，依法加
大诉讼费缓、减、免力度。

依法严惩毒品犯罪，积
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共建
无毒社区。

依法严惩电信网络诈
骗、网络非法集资、网络“套路
贷”、网络传销犯罪分子，加大
电信网络犯罪追赃挽损力度，
保护人民群众“钱袋子”。

开展未成年人保护行
动，加快未成年人审判组织改
革，广泛开展“送法进校园”等
普法活动，预防校园欺凌。

加强司法救助工作，建
立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案
件心理疏导工作联动机制，
帮助受到侵害但无法获得
有效赔偿的生活困难当事
人摆脱生活困境。

加大对虚假诉讼、虚假
作证司法处罚力度，打造诚
实守信的司法环境。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李果

申请案件执行
不用再提交生效法律文书
湖南法院推出司法便民利民惠民10项举措

4月26日，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市民欧女
士领到了法院颁发的首张《离婚证明书》。

记者 杨昱 摄

扫码看小偷
偷8000元
退还7500元视频

“以前到社区给孩子办证，需
要证明自己的婚姻状况， 总是拿
着写满隐私的判决书给别人看，
有时还得去法院开生效确认书。”
欧女士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这
还不算， 当办事人员看到文书中
的内容， 特别是看到那些恶语中
伤的不实言论，总是让人不舒服，
即使自己是家暴中的受害方，也
不愿再想再提起那些往事。”

欧女士说， 由于男方不同意
协议离婚， 她只得通过法院判决
来离婚。经过法院审判，她获得了
自由， 也拿到了孩子的抚养权，

“现在有了法院开具的离婚证明，
别人也不会轻易知道那些过往。”

《离婚证明书》 其实是一张
对折的小册子，封面是芙蓉区法
院的办公大楼，印有“芙蓉
区人民法院”、“离婚证明
书”的字样。翻开里面，简
单地记载着相关离婚纠纷案号、
当事人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判
决书或调解书的作出时间和生
效时间，以及该证明出具的时间
和法院院印。据介绍，这张证明
书具有与生效离婚案件裁判文
书同等的证明离婚的效力。

为回应涉离婚诉讼当事人关于保护隐私和个人有关信息的要
求，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制定了若干规定，来确保《离婚证明书》的
法律效力。

按照规定，所发放的《离婚证明书》是双方当事人经芙蓉区人民
法院判决或调解离婚的，且裁判文书已经生效，才能向当事人发放。
所发放的证明书中， 其基本内容包括相关离婚纠纷案号、 当事人姓
名、性别、身份证号、判决书或调解书的生效时间、《离婚证明书》的
出具时间，并加盖芙蓉区人民法院院印。

在审理每一起离婚纠纷案件前， 法院负责审理离婚纠纷案件的
业务部门需主动告知双方当事人该规定， 明确该证明书与相应离婚
纠纷案件的生效判决书、调解书具有同等的法律证明效力。

待离婚纠纷案件判决书或调解书生效后，案件承办法官安排书记员联
系双方当事人送达《离婚证明书》。当事人获得《离婚证明书》后，可以在办理
户口迁移、银行贷款、出国签证、再婚登记、不动产权登记等事务时出示。

多条规定为《离婚证明书》赋能链接


